
受益者付費 

 

受益者(使用者)付費聽起來天經地義，它是實現公平社會的手段，它可應用

於稅制設計、公共設施收費(如道路、橋樑、環境污染處理……)等，柯 P 當選

台北市長以後。就以此為由改變了停車格、U Bike 等市政府的收費政策，對於

現有悠遊卡捷運與公車轉乘的折扣，則因爭議甚大而喊停。 

 

前一陣子，大學學費應不應該調漲也曾鬧得沸沸揚揚，我們知道台灣大學

的學雜費比起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實在便宜太多。台灣任何一所公立大學的

學雜費收入都是不能支撐其營運成本的，必需要仰賴政府預算的補助，而私立

大學的學雜費雖然高於公立大學，但收費也不能自訂，必需經過教育部核准管

制，而教育部也會透過各種方式給予私立大學辦學經費的補貼。總而言之，台

灣長期以來之所以能採取低學費政策，是因為政府拿稅收去補貼的。由於政府

最近財政日益吃緊，就出現了一種說法，主張應調高大學的學雜費，讓大學的

收費能夠反映辦學成本，因為大學不屬於義務教育，學生進入大學讀書，增強

了自己未來就業時的競爭力，受益的是自己，憑什麼拿全民的稅收去補貼他，

這是不公平的，根據「收益者付費」的原則，不是應該自己負擔接受教育所需

的成本嗎？ 

 

關於大學學費是否應該調漲，個人也在課堂上問過同學，大家同意嗎？贊

成嗎？如果有不同意的同學，請說出理由。根據經驗，同學們幾乎沒人敢反

對，頂多是盼望等到自己畢業以後再調整，不要影響到自己就好！ 

 

現在請聽聽相反的意見，也就是贊成政府拿稅收繼續補貼公私立大學，維

持目前的低學費政策，理由是什麼？跟反對者一樣，也是「受益者付費」！什

麼？有沒有搞錯？怎麼可能？好吧，請看看以下的分析： 

 

大學採用低學費政策，受益的真的只是學生嗎？不止吧，以下對象也是受

益者： 

 

1、 用人單位 

     大學教育擴大了學生的知識，培養了學生的技能，因此大學畢業

生的平均能力應該高於未受過大學教育者，這點企業和社會都是認同

的，因為隨著員工學歷愈高，用人單位願意支付的平均薪水也愈高，這

點就是證明。學校培訓得愈好，學生的潛力就愈大，也可以節省公司自

己未來投入的教育訓練費用。 

 

2、 現在的納稅人 



  大學畢業生未來就業時薪資較高，這意味著政府未來可以從他們身

上課徵到多一點稅收。政府只要用現在的納稅人繳的稅投資在大學生身

上四年，在他們就業後到將來退休之前，就可以換來未來四十多年從他

們身上多抽到一點稅，當然也就是可以減輕現在納稅義務人未來的稅收

分擔。 

 

3、 政府 

     理由與以上一樣，政府先補貼大學生在校時四年的學費負擔，未

來可以在他們身上多抽四十多年高一點的稅收，何樂而不為？ 

 

    你看！政府雖然是拿目前的稅收去補貼高等教育，而稅收正是企業和目前

在職場工作的人所繳的，可是他們不正是未來的受益者，難道現在不該付費

嗎？ 

 

    同樣的，台北捷運和公車轉乘是否該折扣優惠，也可以從此角度來分析。

當初設計這種優惠制度的目的是吸引市民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折扣優惠的減

收等於是拿稅收去補貼這些願意改搭捷運和公車的消費者，請問這樣做符合

「受益者付費」的公平正義嗎？當然我們不妨深入分析一下，難道只有改搭捷

運公車轉乘的人受益，其他受益者不該負擔成本嗎？請看以下的人是否也受益

了呢？ 

 

1、 仍選擇自行開車和騎機車者 

     因為那些選擇改搭捷運和公車者把道路空間和停車位讓給了你

們，你們是不是少了很多車在路上與你們爭道、比較不會塞車，停車位

也比較容易找，記得 2001 年納莉颱風導致捷運大淹水不能營運時，路

上交通大打結的慘狀嗎？ 

 

2、 全體市民 

        因汽機車排氣污染的減少，一定程度改善了空氣品質，這會使生

活在此區域的人都能受 

益。 

 

3、 台北市政府 

     公車和捷運轉乘的優惠，可使兩者的運量提高，有助於市營的捷

運和大都會公車營運效率，可以充實市庫，因此轉乘優惠與其說是補貼

到不如說是商業競爭手段。 

 

4、 捷運、公車站附近的商家 



     因轉乘消費者所帶來的客流，有助於商家營運績效，對商家本

身、房東、配送業、政府稅收……等，都會帶來效益！ 

 

    以上分析，說明了一個社會的運作其實是系統性的、動態的、相互關聯

的，我們不應該將其分開切斷來看。總的來說，任何一個政策的改變，有其受

益的一方，就會有相對受害的一方，亦即有利就有弊，當我們享受其利時，不

要忘了必需同時承受其弊，這就是所謂應該付的「代價」！這也證明了「天下

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永遠是對的！ 

 


